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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参与的宗教基础
*

李福泉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 什叶派乌里玛参与政治具有坚实的宗教基础，享有逊尼派乌里玛难以相比的多种优

势。他们不仅是伊玛目的代表和穆斯林大众的领导人，还是伊斯兰教的阐释者和伊智提哈德权力

的运用者。他们拥有相对独立和统一的宗教领袖( 效仿渊源) 、独立而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独立的

宗教教育体制。由于什叶派基本排除了体制化的苏菲教团，什叶派乌里玛还是本派穆斯林首要的

宗教领导人。由此，他们得以在现代社会发挥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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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玛①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泛
指得到承认、享有一定权威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乌
里玛广泛参与政治，既是当代中东什叶派中的普遍
现象，又是什叶派区别于逊尼派的一个显著特征。
相比逊尼派乌里玛，什叶派乌里玛在本派穆斯林中
地位更高，影响更大。正如著名埃及学者艾哈迈
德·艾敏所言，“什叶派的穆智台希德②对什叶派
的民意有很大的影响力，相比逊尼派乌里玛，他们
更受尊重和被神圣化”。［1］20 世纪中期以来，以霍梅
尼为代表的什叶派乌里玛深度参与政治，显示出了惊
人的能量，并对中东什叶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什叶派乌里玛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什叶派特殊
的教义和宗教体制。换言之，什叶派乌里玛参与政治
具有坚实的宗教基础，享有逊尼派乌里玛难以相比的
多种优势。总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什叶派乌里玛是伊玛目在世间的合
法代表

伊玛目教义是什叶派区别于逊尼派的核心内

容。什叶派③认为，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
承人，是第一个伊玛目，此后的十一任伊玛目都是
阿里与先知之女法蒂玛所传的直系后裔。第十二
任伊玛目并未死亡，而是被安拉隐藏，将在末日审
判前重现人间，恢复正义。伊玛目是安拉在世间的
证据和大地上的迹象，具有不谬性，永不犯错。服
从伊玛目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义务，没有伊玛目的认
可，任何穆斯林在后世都无法进入天园。［2］150 ～ 159

伊玛目有六大权力: 领导圣战; 分配战利品; 充
任星期五聚礼的领拜人; 作出教法裁决; 执行教法
惩处; 接受天课和胡姆斯④两种宗教税。［3］在最后
一任伊玛目于 874 年隐遁后的几百年内，什叶派乌
里玛认为，世间已不存在上述六大权力的合法行使
者。但是，这一看法却使处于弱势的什叶派陷入既
无领导又无组织的不利境地。于是，以阿里·卡拉
吉( Ali al-Karaki，1465 － 1534 ) 为代表的乌里玛运
用教法创制，提出乌里玛是伊玛目普通代表的思
想。据此，乌里玛作为伊玛目的继承者，有资格和
义务在什叶派中发挥领导作用。这既极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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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乌里玛在普通什叶派中的声望，又为他们分享和
行使伊玛目的权力提供了依据。到 19 世纪，乌里
玛逐步获得了除分配战利品以外的上述所有权力。
19 世纪初，在伊朗与沙俄的两次战争中，他们史无
前例地宣布对俄国发动圣战。伊玛目代表的身份
既使什叶派乌里玛具有了神圣色彩，又使他们在穆
斯林大众中享有了逊尼派乌里玛难以相比的宗教
地位。实际上，伊玛目代表的学说正是霍梅尼“教
法学家统治”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作为伊玛目
的代表，乌里玛既具有参与政治的道义优势，又具
有领导穆斯林的现实需求。

二、什叶派乌里玛是伊斯兰教的阐释者
和伊智提哈德权力的运用者

归根结底，伊斯兰教本身是什叶派乌里玛影响

力的根本来源。在伊玛目隐遁后，阐释宗教、运用

教法，成为乌里玛的任务与权力。他们终其一生学
习《古兰经》和圣训，研修教法，成为穆斯林中宗教

方面的权威与专家。在穆斯林大众的眼中，他们是

伊斯兰教的首要延续者和沙里亚的合法解释者。
由此，他们既是宗教方面的教师，又是穆斯林道德

方面的表率，还是各种宗教问题的解答者。穆斯林
向他们询问从礼拜细节到孩子教育的各种事情。
在伊斯兰世界，乌里玛解释伊斯兰的方式决定着神

圣影响世俗的程度。既然《古兰经》和圣训包罗万
象，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没有一个领域会

处于乌里玛解释的范围之外，而这恰恰就是乌里玛
力量的根源所在。

对于乌里玛而言，拥有宗教知识是其受人尊敬

的原因，而进行宗教解释是其影响社会的手段。乌
里玛作为传统伊斯兰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精英，虽

然不直接享有政治权力，却无疑是最有“权势”的
一个阶层。他们能够利用手中的宗教解释权，影响

或者制造社会舆论，以间接的方式对国家政治产生

重大影响。他们既可以动员群众支持或反对政府
政策，又可以借助宗教增强或者削弱统治者的合法

性。普通什叶派穆斯林通过乌里玛的宗教解释，潜
移默化地受到其宗教政治观念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中，教法是宗教阐释的核心和主要

内容。相比逊尼派，什叶派乌里玛在教法解释方面
享有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按逊尼派的一般说

法，早在公元 10 世纪，伊智提哈德 ( 教法创制) 之

门便已关闭，乌里玛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因此受到
严重影响。什叶派则在 18 世纪乌苏勒学派战胜阿

赫巴尔学派后，把理性公认为除《古兰经》、圣训和
公议之外的第四大教法渊源。什叶派乌里玛中具

有教法 创 制 权 ( 伊 智 提 哈 德 权 力 ) 的 高 级 乌 里

玛———穆智台希德，能够以经训为基础，结合现实
需要，进行理性推断，获得教法意见。什叶派乌里
玛由此能更加灵活自如地应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
社会和政治问题。［4］而且，穆智台希德可以运用此

权力在重大问题上发布法特瓦 ( 法律裁决) ，必要
时能够把一个不虔诚或者暴虐的统治者宣布为异
端。这就为乌里玛干预和参与政治铺平了道路。［5］

此外，由于什叶派乌里玛习惯于教法演绎，他
们相比逊尼派乌里玛对非伊斯兰的典籍和思想持
更加开放的态度。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马克思
和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在纳杰夫和库姆等什叶派
圣城广泛流传。在逊尼派经学院之前，什叶派经学

院中就出现了伊斯兰教之外的其他读物。［6］许多什
叶派宗教学者既通晓宗教知识，又对当时流行的共
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而正是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成为推动什叶派乌里玛
积极干预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三、什叶派拥有相对独立和统一的宗教
领袖———效仿源泉

什叶派乌里玛拥有教法创制权的逻辑结果是
要求普通什叶派遵从他们的宗教解释，否则这一权
力便无实际意义。什叶派的主流教法学派乌苏勒
学派主张，每一个成年穆斯林必须选择一位在世的
穆智台希德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追随其在教法方
面的判断，并向其缴纳宗教税。一个穆斯林只有按
照一位穆智台希德的要求和意见进行礼拜等宗教

功修才可能得到回赐。［7］按照此规定，什叶派穆斯

林实际上被分为两大部分———穆智台希德和穆卡
里德( muqallid，意为效仿者) ，前者独立地进行教
法判断，后者进行效仿。就此而言，穆智台希德实
际上是伊玛目和普通信众之间的中介。任何穆斯
林，无论地位多高，世俗知识多么丰富，都必须效仿
穆智台希德。即便在自由思想盛行的今天，这一原
则也丝毫没有改变。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就坚持

认为，效仿是一种绝对义务。［8］无疑，效仿的规定不
仅密切了乌里玛和普通信众之间的联系，还使乌里
玛在和后者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按默认的规矩，一个宗教学者只有达到一定的
条件才可能成为穆智台希德，博学、公正和虔诚是
最重要的三大标准。穆智台希德彼此之间互相独
立，严禁一个穆智台希德在教法方面效仿另一个穆
智台希德。不过，按照乌苏勒学派规定，虽然一个
穆斯林效仿穆智台希德是宗教义务，但究竟选择谁
作为效仿对象，穆斯林本人却享有绝对自由。这就
意味着在穆智台希德和普通穆斯林双方的关系中，

后者并非被动消极的效仿者，前者为了树立声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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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地位，就不能不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和为后者的
利益考虑。此外，穆斯林不仅可以选择当地的穆智
台希德作为自己的效仿目标，还可以那些身在他国
但声名远播的大阿亚图拉作为效仿对象。虽然大
阿亚图拉居住的地方比较固定，但各地的私人代表
却可以为他收取资金、扩展联系。西斯塔尼在全球
就有 2，000 名代表。因此，大阿亚图拉级别的宗教
学者可以产生跨越国界的巨大影响力。历史上，纳
杰夫等圣城长期是大阿亚图拉的所在地，他们以自
己的学生或私人代表为中介，在什叶派世界各地传
达教法意见，收取宗教奉献。这样就形成了以纳杰
夫为中心、以大阿亚图拉为领袖的“什叶派国际”。

在 19 世纪中期，获得公认的穆智台希德总共
只有三四位。到 19 世纪末期，由于穆智台希德地
位的确立，此数字迅速增加至几百人。到 20 世纪，

什叶派乌里玛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等级制度。最低
级的是希卡特伊斯兰( thiqat al － Islam，意为伊斯兰
的信任) ，在此之上是有教法创制权的穆智台希
德。穆智台希德又分为三个等级: 低级的被称作胡
加特伊斯兰( hujjat al － Islam，意为伊斯兰的证据) ;

高级的被称作阿亚图拉 ( ayatullah，意为安拉的迹
象) ; 最高级的被称作大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就
是“效仿源泉”，可简称“渊源”。在同一时代往往
有多个效仿源泉，在这些效仿源泉中，有时又存在
一个最高效仿源泉，享有最高宗教权威。一般而
言，乌里玛的等级越高，人数便越少。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伊朗穆智台希德的数目是: 胡加特伊斯兰
约 5，000 人，阿亚图拉约 50 人，大阿亚图拉仅 4
人。［9］霍梅尼和现今在伊拉克纳杰夫的西斯塔尼就

是大阿亚图拉级别的穆智台希德。
乌里玛中的不同等级称号不仅是其掌握宗教

知识多少和信仰虔诚程度的标志，也是追随者( 效
仿者) 多寡的证明，还是社会声望高低和影响力大
小的表征。这种独特的效仿制度和等级制度，不但
确立了乌里玛在什叶派里的中心地位和崇高声望，

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乌里玛独占宗教解释权。
不仅普通穆斯林需要选择效仿对象，一般的乌里玛
也要以穆智台希德为效仿目标。理论上讲，任何穆
智台希德都可以被当作效仿对象，但在现实中，只
有那些声望极高的大阿亚图拉才是真正的效仿源
泉。由此，什叶派具有了以穆智台希德为骨干、以
效仿源泉为核心的领导力量。如同霍梅尼一样身
居顶端的大阿亚图拉因此具有一呼百应式的号召
力和影响力。在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穆斯林眼中，

效仿源泉能够行使奇迹，与安拉关系更为密切，是
他们与安拉之间的中介。而在逊尼派中，则不存在
类似的等级制度和效仿制度。因此，伊斯兰教研究

大家纳苏尔指出:“什叶派乌里玛通常比逊尼派乌
里玛组织严密，在政治和经济上也更有权力。”［10］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与逊尼派大穆夫提等宗
教职位由政府任命不同，什叶派宗教学者能否成为
效仿源泉的关键因素不是国家的认可，而是广大穆
斯林的自由选择。这意味着效仿源泉在很大程度
上是脱离国家而存在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普通什叶
派在效仿源泉的形成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自觉
地代表和维护什叶派大众的利益自然成为什叶派
宗教学者上升为效仿源泉的必经之途。这也是促
使什叶派乌里玛在一定情况下参与政治的重要
因素。

四、什叶派乌里玛拥有相对独立和稳定
的经济来源

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行动的自

由。基于宗教的规定，什叶派乌里玛借助于天课、
胡姆斯等宗教收入，享有了独立于国家的经济地
位，具备了开展政治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法学家都强调，缴纳天课
是穆斯林一项重要的宗教义务，霍梅尼甚至认为，
“凡否认 它 ( 天 课 ) 的 人 都 是 卡 菲 尔 ( kafir，异 教
徒) ”。［2］147按规定，凡穆斯林除正常开支，剩余的所

有财产，都应按不同的税率完纳天课。在现代社
会，剩余财产一般折算为现金，按每年最低百分之
二点五的比率缴纳。在中东逊尼派国家，天课由官
方统一征集，并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分配。而在阿
拉伯什叶派中，天课则往往脱离了政府的控制，由
什叶派乌里玛收集和分配。不仅如此，乌里玛作为
“管理赈务者”和“为主道工作者”，还成为其合法
的享用者。

与天课不同，胡姆斯最初来自于战利品。按照
《古兰经》规定，胡姆斯归于安拉、使者、至亲、孤
儿、赤贫、旅客六者。在逊尼派中，随着战争的停
止，胡姆斯便不复存在。在什叶派中，胡姆斯则转
变为一种固定的宗教税。按规定，胡姆斯为穆斯林
年净收入的五分之一，它的一半属于伊玛目，称为
“伊玛目份额”，另一半属于先知后裔赛义德中的
孤儿、赤贫、旅客。在伊玛目隐遁后，胡姆斯由乌里
玛收集，其中的伊玛目份额属于乌里玛，另外一半
由其负责分配给需要的赛义德，如果乌里玛本身就
是赛义德，则可直接作为这部分胡姆斯的享用者。

除此之外，什叶派乌里玛还会获得穆斯林的宗
教捐赠。在为穆斯林的婚姻、遗嘱以及土地买卖作
证时，他们也会获得一定的收益。［11］107 在纳杰夫和

卡尔巴拉等什叶派圣城，乌里玛也会因为穆斯林拜
谒圣地或安葬遗体而获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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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以上来源，什叶派乌里玛实现了经济的独
立。这为他们摆脱政府控制、保持宗教思想和精神
的相对自由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什叶派乌里
玛获得了大量财富，尤其是那些拥有大批追随者的
效仿源泉更是拥有巨额资金。19 世纪 50 年代，当
时最著名的宗教学者穆尔塔达·安萨里 ( Murtada
al － Ansari) 一人每年会收到 20 万图曼 ( toman，古
伊朗金币) ，而同期伊朗卡加王朝每年的收入是
300 万图曼。［2］150

20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

什叶派宗教领袖获得的资金迅速增加。1992 年，

位于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胡伊去世时，遗留下的财
富高达 20 亿美元。伊拉克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是目
前世界上资金最充裕的大阿亚图拉之一。据估计，

目前他在全球的资产超过 30 亿美元，而且，每年还
会从其效仿者那里得到 5 亿 ～ 7 亿美元。［12］9 借助

这些资金，效仿源泉能够创办图书馆和学校，建立
诊所或医院，向穷人施舍，天灾战乱时给民众提供
救济。1918 年，纳杰夫大阿亚图拉塔巴塔巴伊·
亚兹迪独自一人就施舍了约 10 万英镑的财物。［13］

这些社会福利活动成为其在穆斯林中树立权威、扩
大影响的有效途径。由于什叶派乌里玛的主要收
入来源于穆斯林大众，而他们又无法使用强制手段
收取宗教税，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自觉考虑和反
映普通穆斯林的意愿和要求。

五、什叶派乌里玛拥有相对独立的宗教
教育体制

马德拉萨( madrasa，经学院) 是伊斯兰教培养

宗教学者的主要场所。在中东逊尼派中，经学院大
多由国家创建，且被纳入了国家体制，经济上仰赖
政府资助，其内部传授的教法思想往往在一定程度

上迎合着统治者稳定政治秩序的需要。［2］153而在传
统什叶派社会，经学院一般由声望较高的宗教学者
使用宗教税和其他收入自行建立和管理。自 1056
年宗教学者哈桑·图西 ( Hasan Tusi) 在纳杰夫创
建第一所什叶派经学院到 1501 年伊朗萨法维王朝
建立，经学院一直自主发展，不受外部力量的支配。
实际上，保持经学院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始终是

什叶派乌里玛竭力维护的一项重要原则。［14］萨法

维王朝兴起后，伊斯法罕和库姆等地的经学院处在
了国家的管理之下，但位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伊
拉克圣城内的经学院依然处于自治地位。1722 年
萨法维王朝灭亡后，大批乌里玛来到纳杰夫和卡尔
巴拉等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在 18 世纪末期伊朗卡
加王朝建立时，伊拉克圣城的经学院已经完全处在
什叶派乌里玛的主导之下。经学院在经济上和运

转上的独立性，保证了其内部思想相对于世俗政权
的自由与独立。事实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学
院是伊朗国内反国王运动的主要据点。

最迟到 20 世纪中期，什叶派宗教教育形成了
自下而上较为固定的流程。一般而言，什叶派宗教
学生先从乡村乌里玛开办的宗教学校毕业，而后进
入位于纳杰夫和库姆等城市的经学院学习。在这
里，整个学习过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

学生需要耗费大约 20 年时间才可能毕业。大多数
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在前两个等级便已退出，最后只
能成为低级和中级的乌里玛。只有少数优秀的学
生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从导师那里获得伊加扎
( ijaza，意为证书) ，具备成为穆智台希德的资格。
但要真正获得这一地位，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获得
广大普通穆斯林和其他乌里玛的承认。而要毕业，

勤奋是决定性的因素。伊加扎的授予完全是导师

与学生之间的事，与经学院无关。［15］44 导师因此对

学生具有较强影响力，师生关系网既是导师确立和
扩大自身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效仿源泉发动政治
运动的一大媒介。

学生在学习期间，不仅住宿免费，不付学费，还
可以从导师那里获得一定的补助。由于宗教学校
解决了学生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乌里玛地位的
获得不依靠政府的认可，因此，进入经学院学习成
为现代社会以前出身贫寒的什叶派子弟提高自身
地位、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那些
毫无背景但学习刻苦的学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为乌里玛，甚至成为穆智台希德。什叶派宗教界
借此补充了新鲜的血液，故而保持着一定的活力。

六、什叶派排除了体制化的苏菲教团而
将乌里玛作为其宗教首领

一般认为，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部产生的一个

神秘主义派别，它起源于伊斯兰教产生早期，在 12
世纪后形成了多个有组织的苏菲教团。苏菲派本
身没有教派差别，但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中的存在形
态却有重大区别。在逊尼派内部，教团首领谢赫
( Sheikh，意为老人家、教主) 作为教徒与安拉之间
的中介，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对于某一教团的信众
而言，即便位居全国最高宗教职位的大穆夫提的号
召力与重要性也远不能与其谢赫相提并论。不难
理解，教团谢赫的存在严重削弱了逊尼派乌里玛的
地位。

什叶派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历史上，什叶派
与苏菲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在宗教思想方面，

什叶派与苏菲派有诸多类似或相同之处。比如，两
者都尊崇阿里及其后裔，都有由中介向安拉求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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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都具有类似的神秘主义思想等，这甚至致使
一些学者得出了什叶派与苏菲派实质上并无差别
的结论。［16］14实际上，苏菲教团在西亚兴起时，大多
具有亲什叶派倾向。而在伊朗，同情什叶派第一任
伊玛目阿里及其子侯赛因是各教团的共同特征，这
使逊尼派出现了“内部的某种什叶派化”。［11］76有些
教团甚至由于此逐步实现了由逊尼派向什叶派的
转变，在伊朗于 16 世纪初建立王朝的萨法维教团
便是其中的典型。

然而，虽然苏菲派为伊朗什叶派信仰的延续与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组织化的苏菲教团势力的
扩张却对什叶派乌里玛的地位形成了严重威胁，后
者自认为伊玛目的唯一代表，把苏菲教团及其谢赫
视为宗教权威的竞争者。以阿巴斯一世 ( 1588—
1629) 为代表的萨法维国王为树立自身权威，也采
取措施限制和打击苏菲教团。什叶派学者巴基
尔·马吉利希 ( Baqir Majlisi，1627—1700 ) 被国王
授权负责清洗境内各种形式的苏菲。宗教学者阿
里·比赫比哈尼( Ali Bihbihani) 则把苏菲修士宣布
为异教徒，对他们大加迫害，他因此而获得了“苏
菲杀手”( Sufi killer) 的称号。［12］109 这样，经过数代
乌里玛的努力，到 18 世纪后期，什叶派内部体制化
的苏菲教团几乎被一一粉碎，苏菲派基本从什叶派
中被剥离。进入 19 世纪，虽然苏菲神秘主义思想
在什叶派中依然具有较大影响，但苏菲教团已经很
少有追随者。［16］177 乌里玛由此成为什叶派内部无

可争议的首要宗教领导人。因此，在宗教领域，什
叶派乌里玛所面对的挑战要少于逊尼派乌里玛。

由于以上原因，什叶派乌里玛总体上拥有逊尼
派乌里玛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正如一位英国历史
学家在研究 19 世纪纳杰夫宗教界时所言，什叶派
高级乌里玛( 穆智台希德) “不占据任何政府职位，

不接受任何任命，不肩负任何特定的职责，但是，却
由于他们渊博的学识、虔诚的信仰和过人的品行，

被居民不约而同地默认为他们宗教的指导者以及
反对统治者暴力和压迫的保护人”。［15］5 正是由于
此故，如同霍梅尼一样的什叶派乌里玛才可能扮演
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而在什叶派民众的意识中，

乌里玛不仅是他们的宗教导师，也应该充当他们的
政治领导者。2005 年 12 月，半岛电视台的一位嘉
宾说出“西斯塔尼应该在政治之外”的言论，结果
引发伊拉克数千什叶派穆斯林的抗议。在伊朗伊
斯兰革命之前，虽然什叶派乌里玛并不直接执掌国
家权力，但他们是什叶派国家社会权力的主要享有
者。“社会权力即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17］基于宗教解释
权，什叶派乌里玛掌握着强大的精神资源，对穆斯林
世俗政权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优势。区别于具有强
制性的国家权力，什叶派乌里玛的社会权力虽然属
于一种“软权力”，却能够对前者形成有力的制约
和挑战。只有认识了什叶派乌里玛基于宗教的特
殊地位，才可能深刻理解中东什叶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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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为文化实施载体的集中体现和外显。我们
在进行大学行为文化建构过程中，要充分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不断地探索校园文化活动
形式、挖掘校园活动内涵，加强对学生社团、学生文
体活动的行为规范和监督，并设立相应的奖惩措
施，形成良好的活动陶冶机制。

第一，要坚持校园活动的导向性原则。我们要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抓好政治行为文化活动
开展; 也要以社会主义方向为指引，组织法纪行为
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实施; 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提升高校道德行为文化活动、学习行为
文化活动和生活行为文化活动的质量和影响力。

第二，要在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中，明确运用激

励手段，全面引入激励机制，运用正向激励措施，在
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中形成竞争氛围和态势，更好地
激发行为主体动机、调试行为主体需求，营造良好
的文化育人氛围。

第三，要积极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题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具有思想
教育作用，而且对良好行为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在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建设中，一是要注重加强教师的
参与的指导作用，二是要注重通过创新内容和形式
激发学生参与热情，三是要重视活动形式的选择、
活动社团的建构、活动物力的保证，做到活动场所、
活动物品、活动经费三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够保
证校园文化行为的实施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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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College-Culture
in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ONG Li-li，LI Dong
(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Qingdao Shangdong 266520，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hich is a systematic job，requiring the educating func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social practice and network media and so on，but also evoking the subtl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 － culture． We must always persist in blending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all aspects of college-culture，
revealing in spiritual culture，penetration in the system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and advocating
through the behavior culture，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culture enhances the effect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cultur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ltivation; Practice ［责任编辑: 邓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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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Ｒeligious Foundation of Shi’i Ulam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I Fu-quan

(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69，China)

Abstract: The Shia Ulama’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with solid religious foundation enjoys many advantages
incomparable with the Sunni ulama． They are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mam and the leader of Muslims，but
also explainers of Islam and exerciser of Ijtihadi power． They hav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unified religious
leaders，independent and steady income and independent religious education system． Sinc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ystemized Sufi orders the Shia Ulama is still the chief leader in Shi’as，exerting great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Shi’as; Ulama; Sunnis; Imam; Mujtahi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Ｒeligou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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